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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

（1997年1月20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4号公布）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
（镇）人民政府负责指导和监督农村集体
资产管理工作，各级农村经营管理机构负
责具体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农村集
体资产管理的指导和监督。
2.《甘肃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办法》
(2008年7月2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47
号）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
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
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审计业务接受国家
审计机关的指导。各级农村集体财务与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村审计机
构）负责具体工作。农村审计机构履行审
计职责时，必要时财政、监察、公安等部
门和有关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1.指导地方，加强管理。

2.采取“双随机、一公开”和重
点监管等形式开展监督抽查。

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甘肃

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甘
肃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办法》相
关规定的，依据《甘肃省农村集
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甘肃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办法
》第二十四条和《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相关规定追究相应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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